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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由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保龄宝”）董事会召集。召

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已于2025年4月25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予以公告。所有议案

已在本次股东会通知公告中列明，相关议案内容已依法披露。

2.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

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德州（禹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外环路1号保龄

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戴斯觉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根据现场会议登记资料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75人，代表股份数量103,679,3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039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8人，代表股份数量55,644,92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486％；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167人，代表股份数量48,
034,3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904％。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共168人，

代表股份数量12,630,5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58％。以上股东均为本次股东

会股权登记日即2025年5月13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代理人。

2.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如下：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列席3人。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4）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493,2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05％；反对 17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92％；弃权 1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44,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66％；反对

17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87％；弃权 10,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493,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03％；反对 17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2％；弃权 1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44,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50％；反对

17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29％；弃权 12,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1％。

3、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493,1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04％；反对 17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1％；弃权 1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44,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58％；反对

17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21％；弃权 12,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1％。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479,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68％；反对 18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08％；弃权 1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30,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42％；反对

1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37％；弃权 12,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1％。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409,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02％；反对 25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94％；弃权 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61,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671％；反对

25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74％；弃权 10,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5％。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预计与山东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李霞女士已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493,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07％；反对 17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8％；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55,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05％；反对

17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76％；弃权1,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496,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41％；反对 16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66％；弃权 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48,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59％；反对

16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58％；弃权 20,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83％。

8、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继续申请银行融资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492,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02％；反对 17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8％；弃权 1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44,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42％；反对

17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76％；弃权 12,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2％。

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482,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06％；反对 18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0％；弃权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34,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50％；反对

18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61％；弃权8,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9％。

10、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501,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83％；反对 16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73％；弃权 1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52,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07％；反对

16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13％；弃权 14,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80％。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484,7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23％；反对 18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5％；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35,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93％；反对

18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55％；弃权9,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2％。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482,7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04％；反对 18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5％；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33,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35％；反对

18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13％；弃权9,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2％。

13、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488,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58％；反对 18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3％；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39,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78％；反对

18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39％；弃权6,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1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437,8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71％；反对 23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9％；弃权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89,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80％；反对

23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63％；弃权8,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7％。

15、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496,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41％；反对 16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87％；弃权 1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48,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59％；反对

16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24％；弃权 17,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7％。

16、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493,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07％；反对 16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86％；弃权 2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44,6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82％；反对

1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16％；弃权 21,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02％。

1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502,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90％；反对 16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65％；弃权 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53,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63％；反对

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50％；弃权 15,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88％。

18、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回报规划（2024年度-2026年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498,2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53％；反对 16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65％；弃权 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49,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662％；反对

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50％；弃权 18,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88％。

1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494,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21％；反对 16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98％；弃权 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46,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00％；反对

16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19％；弃权 18,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81％。

20、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股东以及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278,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08％；反对 25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1％；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61,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56％；反对

25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90％；弃权3,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4％。

21、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股东以及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271,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49％；反对 25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50％；弃权 1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55,8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73％；反对

25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03％；弃权 10,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4％。

22、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股东以及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286,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94％；反对 24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70,8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261％；反对

24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32％；弃权6,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7％。

23、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引起的注册资本变更和对应的章程修订事项的议案》；

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股东以及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275,8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87％；反对 25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1％；弃权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59,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82％；反对

25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90％；弃权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8％。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会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刊登于 2025
年4月25日的巨潮资讯网。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的张蕊律师、杨一鸣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关于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关于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0日

股票简称：保龄宝 股票代码：002286 公告编号：2025-034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5月20日召开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一致同意，选举

杨雪女士（个人简历附后）为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述职工代表

董事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中有关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附：个人简历

杨雪，女，1988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2018年3月起先后担任保龄宝国际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人事行政部主管、董事。2024年4月至2025年5月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监事会主席。

2025年5月起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截至目前，杨雪女士持有公司股票3,0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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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钱塘区临江工业园新世纪大道1766号集团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9
251,457,239

37.15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沈迪利先生出席会议，财务总监张颖辉女士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648,079
比例（%）

99.6782

反对

票数

597,580
比例（%）

0.2376

弃权

票数

211,580
比例（%）

0.0842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676,079
比例（%）

99.6893

反对

票数

597,580
比例（%）

0.2376

弃权

票数

183,580
比例（%）

0.0731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678,179
比例（%）

99.6901

反对

票数

597,580
比例（%）

0.2376

弃权

票数

181,480
比例（%）

0.0723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654,979
比例（%）

99.6809

反对

票数

620,780
比例（%）

0.2468

弃权

票数

181,480
比例（%）

0.0723
5、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677,479
比例（%）

99.6899

反对

票数

598,280
比例（%）

0.2379

弃权

票数

181,480
比例（%）

0.0722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634,979
比例（%）

99.6730

反对

票数

638,780
比例（%）

0.2540

弃权

票数

183,480
比例（%）

0.0730
7、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5,383,913
比例（%）

99.6293

反对

票数

656,980
比例（%）

0.2904

弃权

票数

181,480
比例（%）

0.0803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627,479
比例（%）

99.6700

反对

票数

648,280
比例（%）

0.2578

弃权

票数

181,480
比例（%）

0.0722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626,779
比例（%）

99.6697

反对

票数

650,380
比例（%）

0.2586

弃权

票数

180,080
比例（%）

0.0717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671,379
比例（%）

99.6874

反对

票数

602,380
比例（%）

0.2395

弃权

票数

183,480
比例（%）

0.0731
11、议案名称：《关于开展保值型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671,679
比例（%）

99.6875

反对

票数

604,080
比例（%）

0.2402

弃权

票数

181,480
比例（%）

0.0723
1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678,179
比例（%）

99.6901

反对

票数

597,580
比例（%）

0.2376

弃权

票数

181,480
比例（%）

0.0723
1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678,179
比例（%）

99.6901

反对

票数

594,580
比例（%）

0.2364

弃权

票数

184,480
比例（%）

0.0735
14、议案名称：《关于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463,158
比例（%）

93.3841

反对

票数

675,480
比例（%）

5.0612

弃权

票数

207,480
比例（%）

1.5547
15、议案名称：《关于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9,938,567
比例（%）

99.6573

反对

票数

673,780
比例（%）

0.2686

弃权

票数

185,480
比例（%）

0.074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4
5

6
7
8

9

11
14
15

议案名称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关于聘请 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
案》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议案》

《关于开展保值型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
案》

《关于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监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907,646
11,884,446
11,906,946

11,864,446
11,848,246
11,856,946

11,856,246

11,901,146
11,803,746
11,827,446

比 例
（%）

93.8592
93.6763
93.8537

93.5187
93.3910
93.4596

93.4540

93.8080
93.0402
93.2270

反对

票数

597,580
620,780
598,280

638,780
656,980
648,280

650,380

604,080
675,480
673,780

比 例
（%）

4.7102
4.8931
4.7158

5.035
5.1784
5.1099

5.1264

4.7615
5.3243
5.3109

弃权

票数

181,480
181,480
181,480

183,480
181,480
181,480

180,080

181,480
207,480
185,480

比 例
（%）

1.4306
1.4306
1.4305

1.4463
1.4306
1.4305

1.4196

1.4305
1.6355
1.462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蒋成、祝创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980 证券简称：吉华集团 公告编号：2025-039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436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028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1、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同意以利润分配方案未来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总数为基数，扣除回购专户持有的

股份数量，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0.3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后续公司股本发生变动，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固定的原则对分配总金额进行调整。《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26）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为保证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期间总股本不发生变化，“兴森转债”在2025年5月20日至本

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7日期间暂停转股。截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公司

总股本为1,689,600,801股。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

一致。

4、本次利润分配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2,400,000股，该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6、按公司剔除回购账户股份后的股本基数1,687,200,801股计算，分配比例为每10股派现

金人民币0.30元（含税），总计派息50,616,024.03元。

7、除权除息参考价：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息价格计算时，

每股现金红利应以每股现金红利=0.0299573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

本，即50,616,024.03元÷1,689,600,801股=0.0299573元/股）；每10股现金红利应以0.299573元

计算【每10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即（50,616,024.03元÷1,689,600,801股）*
10=0.299573元】。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2,400,000股后的 1,
687,200,80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3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

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0.27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

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06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03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8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1*****012
00*****011
01*****959
01*****104
00*****646

股东名称

邱醒亚

晋宁

叶汉斌

王燕

陈岚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7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调整事项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兴森

转债，债券代码：128122）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兴森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13.38
元/股调整为13.3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5年5月28日生效。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兴森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29）。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与白石路交汇处深圳湾科技生态园一区2栋A座8楼

证券投资部

咨询联系人：陈小曼、陈卓璜

咨询电话：0755-26062342
电子邮箱：stock@chinafastprint.com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确认方案具体实施时间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436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029
债券代码：128122 债券简称：兴森转债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兴森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债券代码：128122 债券简称：兴森转债

调整前转股价格：人民币13.38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人民币13.35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5年5月28日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7月23日公开发行

了总额为 268,900,000.00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 100元人民币，共 2,689,000张，期

限为5年，并于2020年8月17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为“兴森转债”，债券

代码为“128122”。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深圳市兴森快捷

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中

“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条款的规定，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之后，当公司发

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

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

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

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

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

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

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二、历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兴森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14.18元/股。

2021年 6月 1日，公司完成了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事项，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80元（含税）。根据可转换

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兴森转债”的转股价格进行了相应调整，调整后“兴森转

债”转股价格为14.1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1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详见

公司于2021年5月25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可

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050）。

2022年6月16日，公司完成了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事项，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00元（含税）。根据可转换

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兴森转债”的转股价格进行了相应调整，调整后“兴森转

债”转股价格为14.0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16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详见

公司于2022年6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兴森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
060）。

2022年9月6日，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兴森转债”转股价格由14.00元/股调整为13.51元/股，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自2022年9月6日起生效。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兴森转债转股价

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080）。

2023年6月16日，公司完成了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事项，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80元（含税）。根据可转换

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兴森转债”的转股价格进行了相应调整，调整后“兴森转

债”转股价格为13.4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16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详见

公司于2023年6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兴森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
043）。

2024年5月31日，公司完成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事项，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50元（含税）。根据可转换

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兴森转债”的转股价格进行了相应调整，调整后“兴森转

债”转股价格为13.38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31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详见

公司于2024年5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兴森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
041）。

三、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同意以利润分配方案未来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总数为基数，扣除回购专户

持有的股份数量，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3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

股本。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兴森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调整前“兴森转债”转股价格为13.38元/股，调整后“兴森转债”转股价格为13.35元/股。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